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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廢棄物清理法於民國63年7月26日制定公布，於88年以前，

這部法是沒有規定刑事責任的，直到88年修正公布，增訂刑事處

罰，至今，也算是歷史悠久，相關規定及制度也漸趨於完備。然

而，廢棄物清理法有許多授權訂定的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也累

積了不少函釋及見解，隨著社會不斷變化，各種見解及規定歷經

更迭，因此在查閱或解讀上都需要花費比較多的時間。這本書完

整地說明廢棄物清理法的架構以及相關規定，並就實務上可能遇

到的問題或爭點提出討論、分析，若有需要亦可單就特定部分進

行閱讀，以查閱本書的方式快速瞭解規定，簡化讀者查閱法規及

實務見解的時間及精力。 

伴隨著經濟快速發展，環境保護及資源永續也是重要政策及

議題，「水天清，影湛波平。魚翻藻鑒，鷺點煙汀。」是人所嚮

往的環境，作者因曾偵辦多起環保犯罪案件，於書中引入許多實

務可能遇到的案例及問題，均能提供讀者參考。現今出版之書籍

少有專門就廢棄物清理法進行研討，本書就廢棄物清理法全面進

行討論分析，期使廢棄物相關制度能兼及經濟發展、制度管理、

資源運用與環境維護，並使法規逐漸趨於完善，亦能使民眾更瞭

解相關規定而避免誤觸法網，本書並有於各章進行案例解析，供

讀者更具體瞭解法規的適用。希望讀者除將本書作為參考用書，

亦能於閱讀之時，共同思索環境法規面臨的問題及挑戰，以達拋

磚引玉之效。 

檢察長             

洪信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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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伴隨經濟快速發展，環境之保護及永續已成為重要議題，而

廢棄物為日常生活及產業發展必然之產物，廢棄物若未能妥善清

理，容易造成無法回復之環境污染，且事業產生之廢棄物可能含

有有害性質，對於環境之危害更甚，因廢棄物之種類及清理、再

利用型態日異複雜，廢棄物清理法自制定以來，累經多次修正，

廢棄物清理法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多部管理辦法或公告事項，而

中央主管機關為因應各種情況，亦以相當多函釋就相關法規進行

解釋，因法規之繁複，易使一般人難以快速瞭解其架構及內涵，

然廢棄物為多數業者經營事業均需涉及之事項，廢棄物清理法及

相關法規之適用及違反規範所應負之責任，亦為事業所重視。而

廢棄物若能妥善利用，將可能達成資源永續及減少環境負擔之

效，故廢棄物清理法及相關規定亦有便利資源回收及再利用之規

定，如何兼顧資源利用與環境維護，亦為本法之重要目標。 

因應社會及環境快速變化，以及人民對於環境與經濟發展需

求不同，而產生對環境保護不同之觀點，並且於近年發生許多廢

棄物清理相關重大案件，甚有導致嚴重污染環境之結果者，可知

廢棄物之回收、清理及再利用實為重要課題，廢棄物清理之相關

規定，已歷經多次修正，其各種規則如何適用，以及將來修法之

趨勢如何，均為是否能兼顧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之重要關鍵。另

審判中亦有因法規解釋之歧異或未盡完備之故，而歷經多審級之

更異，本法相關解釋之爭議，亦屬重要。 

本書以廢棄物之清理為主軸，佐以與廢棄物相關法規應如何

適用之說明，例如，若廢棄物之清理涉及其他如水污染防治法等

環境相關法規應如何適用等等。本書依法規系統分別闡述如何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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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解讀廢棄物清理法，其法規之適用範圍以及廢棄物之分類與

定義，並論述資源回收、清理、貯存、處理、再利用等相關規

定，因本法相關之行政規則及公告、函釋眾多，另有以圖像、表

格、案例研析等方式，說明各項規定之適用，並分析各行為應如

何適用法規，有何行政或刑事責任，以及相關爭議為何，以期讀

者快速瞭解各行為應如何適用相關規定。 

本書之編撰特別感謝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劉典昇以及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林莉萍提供相關函釋等資料，使本書得以順利完

成，編者由從事刑事相關工作以及環保行政相關工作者組成，貼

近實務操作以使本書能於實際案例活用，亦摘錄、分析各實務見

解，希望讀者於遇有相關事件時，亦能快速查閱檢索相關規定。

並期藉由大眾對環境法規之深入瞭解，共同探索、思考環境永續

之議題及制度趨勢，以求經濟發展、資源永續、環境保護之兼

顧。環境法規相關規定繁雜，多有爭議尚無定論，期以多方專

家、學者能共同研究討論，增補環境法規不足之處，以完備之法

制先期防杜嚴重污染之發生。 
 

楊翊妘 
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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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法概論 

廢棄物為日常生活、事業營運及經濟發展必然之產物，廢棄物若未

能妥善清理，易造成環境污染，且事業產生之廢棄物可能含有有害性

質，對於環境之危害更甚，故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

維護國民健康，且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亦規定：「經濟

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課予國家有保護環

境及生態之義務，立法者制定廢棄物清理法，亦屬前述憲法增修條文所

揭示國家義務之履行。廢棄物之清理固為重要之一環，然廢棄物若能妥

善再使用或再利用，能達資源循環利用、廢棄物減量、減少原料耗費等

目的，是本法亦有資源回收、再利用之規定，期以此方法達成環境保護

及永續。 
廢棄物清理法（以下可簡稱「本法」）於民國63年7月26日制定公

布全文28條，本法起初僅有簡單定義廢棄物、廢棄物清理方式及相關行

政責任，並無刑事責任之規定，由於廢棄物之型態日益複雜，對環境之

危害亦漸受重視，本法經過多次修正，以88年7月14日總統華總義

字第8800159810號令修正公布第22條條文，明定刑事責任據以規範，其

立法理由為「增列對不當處置廢棄物之行為，極可能造成重大污染行

為，課處刑罰，期有效防止。」後於90年10月24日修正公布時，原條文

第22條第1項移列為第45條，並增加處罰之原因，原條文第22條第2項移

列為第46條，並酌修相關文字。至此，相關涉有刑事責任之行為，即能

依據刑事訴訟法及相關法規予以偵查追訴。此後，因中華民國刑法於94
年2月2日修正公布，並定自95年7月1日施行，其中有關常業犯規定均已

刪除。廢棄物清理法亦於95年5月30日修正公布，刪除有關常業犯之規

定，並定自95年7月1日施行。而後於106年1月18日並有進行較大幅度之

修正，除修正公布第2、14、28、30、31、39、41、45、46、48、52、

53、55、56、58條條文外，並增訂第2條之1、第39條之1、第63條之1條

文，此次修正主要因應廢棄物與可回收再利用之資源，可能隨著市場需

求變化、技術演進或法規更迭而變異，原可供市場回收再利用之資源，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370



2 廢棄物清理法實務解析 

可能因為市場供過於求而無回收再利用之價值，此時，若再以回收再利

用相關規定予以適用，即可能因未能實際回收再利用，而造成環境之危

害，此次修正亦就再利用產品流向之管理進行規定，並提高刑事責任之

罰金及行政裁罰之罰鍰。 

廢棄物清理法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總則，規定廢棄物之定義及種

類，廢棄物可分為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事業廢棄物又可分為一般

事業廢棄物與有害事業廢棄物，其不同種類廢棄物，規定不同之清理、

再利用方式，各種廢棄物之清除、貯存、處理、回收、再利用之方式亦

規定於後述各章，本法第二章規定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理，一般廢棄

物原則由執行機關負責清理，並向廢棄物產生源收取清理費用，另責任

業者就應回收廢棄物負清理之責，而課以繳納清除處理費用之義務，並

將該費用作為資源回收管理基金，本法第三章規定事業廢棄物之清理，

事業廢棄物有不同之清理規定，得以自行清理、共同清理、委託清理及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等進行清理，本章並規定事業廢棄物清

理之管控、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等，第四章規定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及廢棄物檢驗測定機構之管理，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需領有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廢棄物檢驗測定機構亦需取得許

可，本章即有規定機構之種類、申請方式、管理等事項，第五章則規定

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刑事責任及行政責任，第六章為附則。因本法授權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繁多，固於研讀或適用本法

時，亦應隨時注意相關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之修正，以求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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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法之體系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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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節 立法目的及法規適用 
 

廢棄物清理法第1條  

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

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本法第1條規定本法制定之目的，是為了有效清除、處理（以下可

簡稱為清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隨著科技之發

展，廢棄物之複雜性及有害性持續在改變，因不法回填及棄置廢棄物，

進而污染水源、土壤等事件頻傳，隨著國民環保意識之提升，以及對於

身體及健康權益之重視，廢棄物之合法清理成為重要課題，為了減少環

境污染，進而危害國民健康之情形，本法於制定之後，歷經多次修正，

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各種法規命令，以詳細規定廢棄物之清除、貯存、

處理、回收、再利用等事項。 
本法主要係規定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因此，本法之適用客體，應

符合第2條所規定廢棄物之定義，也就是說，依本法定性為廢棄物者，

原則上須依據本法規定為清除、處理、回收、再利用等行為，若未依本

法相關規定進行清理等行為，則可能負相關法定責任。然而，若有本法

未規定者，本條後段亦明文應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如「資源回收再利用法」規定再生資源可依該法規定為回收再使用

或再生利用。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節約自然資源使用，

減少廢棄物產生，促進物質回收再利用，減輕環境負荷，建立資源永續

利用之社會。廢棄物若能回收再利用，即能減少處理廢棄物之負擔，使

物質循環使用，亦能達成節約資源之效，故而制定該法。廢棄物清理法

固然亦有回收、再利用之相關規定，然而，因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就再生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370



6 廢棄物清理法實務解析 

資源之源頭管理、運作管理、輔導獎勵措施等，有不同之規範，固若符

合資源回收再利用法規定之情形，即可適用該法。 

第二節 廢棄物之定義 

本法係規範廢棄物之清理行為，故原則上應符合本法所稱廢棄物之

定義，始有本法之適用，於適用本法前，應先檢視所欲管制或規範之

物，是否符合本法廢棄物之要件。本節講述廢棄物之要件，以及實務認

定非屬廢棄物之項目，廢棄物之定義與要件規定於本法第2條第1項，此

外，因應過去實務上有部分產出物之性質未能特定，而有是否適用本法

之疑義，故而增定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之1以為規範，明文規定特定情形

之產出物，不論其原有性質為何，視為廢棄物，該條應如何適用，亦於

本節論述。 

一、廢棄物之要件 
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1項  

Ⅰ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

品： 
一、被拋棄者。 
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 
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

產物。 
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廢棄物清理法係規定廢棄物之清理，若屬廢棄物者，有本法之適

用，須依本法規定為清理等行為。本法第2條第1項規定廢棄物之定義，

其判斷之要件有2，其一，規定廢棄物之態樣，為「能以搬動方式移動

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若非能以搬動方式移動者，非屬廢棄物，

然可能依其他相關法規認定，如可能屬水污染防治法之廢（污）水，又

若非固態或液態物質，亦非廢棄物，如氣體，縱以容器裝載廢氣，仍無

本法之適用。其二，以主觀及客觀方面分別予以認定，產生者或持有者

主觀上已擬予廢棄，客觀上並已廢棄者，自屬廢棄物，即本法第2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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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7 

項第1款所稱拋棄該物之情形，然若產生者或持有者主觀上雖尚不擬予

廢棄，但客觀上該物已對原產生者不具效用，或已減失原效用、效用不

明者，亦應認定為廢棄物，而應受廢棄物清理法之管制，以達廢棄物清

理法之立法目的。是其要件二係分別以主觀認定及客觀效用定性是否為

廢棄物，並列舉5種情形，符合各款規定之一者，始屬廢棄物。 
關於是否認定為本法所稱之廢棄物，本法第2條第1項、第2條之1分

別定有明文，然而，因事業實際營運及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相當之複雜

性，事業之產出物亦可能因科技、市場之變化而有所改變，此時，因廢

棄物之認定標準及認定結果，關乎該產出物是否適用本法之規定及相關

行政管制措施，且本法亦就違反本法規定及相關法規命令之行為，分別

設有刑事及行政處罰之規定，亦有針對同一行為同時賦予刑罰及行政罰

之法律效果者，是以，基於法律保留原則與處罰法定原則，對於是否為

廢棄物清理法之客體，將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其要件實宜由法律本身

加以規定，或經法律明確授權而為訂定。再者，廢棄物清理法設有刑責

規定，故物質經定義為廢棄物，亦有擔負刑責之可能，則何種物質為廢

棄物，亦應謹守「罪刑法定原則」，而不得任意以函釋、解釋或其他無

法律明確授權之行政命令擴張其定義1。是以，就廢棄物之定義，仍應

回歸本法規定之要件作為認定標準，若有法律規定未盡明確之處，亦不

應以造成污染環境之結果，任意擴張本法關於廢棄物之定義及認定標

準。就廢棄物之要件分別論述如下： 

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 

廢棄物包括固態物質及液態物質，一般常見之廢棄物多屬固態物

質，如廢塑膠、廢木材、廢電器等，固態物質一般均符合能以搬動方式

移動之要件，而液態物質，如廢食用油、廢潤滑油、廢溶劑等，若能以

搬動方式移動，如能以鐵桶、貝克桶或其他容器盛裝，亦屬廢棄物，此

外，亦有固態與液態物質混合之廢棄物，如桶裝廢食用油內混有固態食

物殘渣。 

                                                        
1  如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75號判決即未援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2年1月

28日環署廢字第1020009551號「……有關原登記為產品，但事實上該產品已失市場

價值，或因價格因素長期貯存而有棄置污染環境之情形者，應該認定為廢棄物，」

之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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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態物質廢棄物與水污染防治法之廢（污）水，應如何區別？ 
廢（污）水若能以搬動方式移動，如桶裝廢（污）水，亦為本法所

稱之廢棄物，然若直接為流體經由管線注入水體，非以搬動方式移動，

惟其並非不能以搬動方式移動，是否仍可認定屬廢棄物清理法之廢棄

物，或僅可認定為水污染防治法之廢水或污水，此處可能產生問題，即

液態物質廢棄物與水污染防治法之廢（污）水，應如何區別？是否可能

同時為廢棄物清理法之廢棄物，亦屬水污染防治法之廢（污）水？ 
液態物質廢棄物，係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液態物質或物品，且需符

合本法第2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之一，如廢酸洗液已不具效用，因能以

鐵桶、塑膠桶或其他容器、可移動之裝載機具等裝載，屬廢棄物。而水

污染防治法所稱之「廢水」，係指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

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又所稱之「污水」，係指事業

以外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而所謂「污染物」，係指任何能導致水污

染之物質、生物或能量；所謂「水污染」，則係指水因物質、生物或能

量之介入，而變更品質，致影響其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

境。是以，凡產生含有任何能導致水污染之物質、生物或能量之水，即

屬水污染防治法之廢（污）水，而廢（污）水除液體之外，亦包含其內

之固體污染物，未必僅為單純之液體。因此，若公司產生之廢水，能以

桶裝載，亦可屬廢棄物清理法之廢棄物，又倘若該公司先以槽桶裝載廢

水後，再伺機排入暗管，經由暗管流至地面水體，因該廢水已屬能搬動

之液態物質，亦可能為廢棄物清理法之廢棄物。 
然有爭議者，為未裝載而直接以管線排放廢（污）水，除屬水污染

防治法之廢（污）水外，是否亦屬廢棄物清理法之液態廢棄物，分敘如

下： 
實務上有認應以事業採取之處理方式，區分為水污染防治法之廢

（污）水或本法所稱之廢棄物2，如該事業以廠區內設置之廢污水處理

設施處理後排放至地面水體或委託領有廢（污）水排放許可證（文件）

之廢污水代處理業處理，則該事業應依水污染防治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5年2月10日環署水字第0950008079號函意旨參照。 

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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